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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000036   公告编号：2014-018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会议

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 日，会议通知主要以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并电话

确认。应参与表决董事 12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人，独立董事张英惠女士因

个人原因缺席会议。本次会议 5名董事现场表决，6名董事传真表决。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本公司借款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同意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向本公司提供总额

不少于 7 亿元人民币(含 7 亿元)现金借款额度，年利率不超过 10%(含 10%)，期

限为一年，自借款合同生效日起计算。本额度在借款期限内，公司与华联集团进

行协商，根据各自现金流状况可随借随还。 

2、同意本公司通过资产抵押、委托贷款方式，向银行借款 16亿元人民币，

年利率为 10%，借款期限为三年，自委托贷款合同生效日起计算。华联集团将为

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受托贷款银行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本借款事项涉及抵押的资产包括：“华联城市全景花园”项目土地、以及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司、上海

申冠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部分房产，上述用于抵押

的房产经贷款机构确认且合计评估价值不少于 16亿元人民币。 

3、同意华联集团要求，在上述借款担保期限内公司将为华联集团(含其控股

的子公司)提供同等额度的对外融资连带责任担保，即相互之间的互保额度为 16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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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担保事项为连带责任担保，除适用上述银行机构外，也适用于其他银

行机构。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签署上述三事项的有关协议，

本公司将根据该三事项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时进行临时披露或在定期报告中进行

详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其中，

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审议本议案时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董炳根、丁跃、胡永峰、李云、张梅、倪苏俏回避表决)。 

本议案单独公告,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编号

为：2014-019。 

二、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下午两点起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单独公告,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2014-020。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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